
附件2
预科教育学院学生外出安全须知
一、学生外出应主动接受安全教育，学习安全知识，强化安全意识，提高自我防范能力。外出期间应遵纪守法，不听信谣言，不传播有害信息，不参与各种非法活动。
二、学生外出期间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人身财产安全，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，严禁酗酒；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选择安全合法交通工具；外出地点涉及环境恶劣、复杂的区域时，应了解当地气象、地理、治安等有关情况，尊重地方民风、民俗，执行地方政策法规。
三、学生外出需出具书面申请表，经班主任签字、学院审批。凡未经申请自行外出的学生，在外出期间发生的事故，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四、学生外出原则上应按预定的区域、路线、内容与时间进行，应主动与班主任通过电话、短信、电子邮件、QQ等方式保持联系，及时通报情况；若临时改变外出区域和路线，或申请延长期限，必须及时向班主任汇报并办理相应手续；外出期满后应立即返校报到、销假。
五、学生外出期间如果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等突发事故，要保持冷静，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理措施，并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学校报告。
六、学生因私请假外出期间发生意外伤害的事故，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七、学生外出事故的责任，应根据具体情况依法确定。发生学生外出事故，学校与学生家长可通过协商方式解决，或通过法律诉讼解决。
八、学生外出期间如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共行为准则、学校的规章制度等，由学生本人依法承担责任，学校也将根据具体情况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